
网络获取：经办人员应当将以下资料扫描件发送至邮箱：753807781@qq.com,待采购代理机构邮件通知审核资料结果无误后可进行转账（下附转账二维码，转账时需备注公司名称）。原件于开标当天交至采购代理机构处。
（1）供应商购买文件记录表加盖公章；
（2）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3）法人授权书、法定代表人、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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